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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更正】
1.7 月 9 日 A03 版

《驱逐讨水环卫工，错
仅在银行吗？》（校对：
徐骁 编辑：兰燕飞）
一文，第 4 栏倒数第 3
行中“力能所及”应为

“力所能及”。
2.7 月 9 日 B14 版

《东 风 日 产 上 半 年 增
21.7%》（校 对 ：赵 琳
编辑：崔卓佳）一文，第
1 栏第 2 段第 2、3 行中
的“白城翻番计划”应
为“百城翻番计划”。

■ 社论

改革也需要一场“成本核算”
改革成本不能仅从既得利益者内部的视角来考量，它需要走出“本位主义”。改

革同样需要一场“成本核算”，这样的核算必须让公众作为主体更多地参与其中。

■ 观察家

“信息垄断”不是“信息公开”
一些事件发生后，之所以怀疑声不断，官方所以难以赢得信任，关键在于“信息

垄断”，排斥媒体，没有很好地借助媒体的报道提升官方的公信力。

每逢突发事件，要求政
府部门信息公开，总会成为
舆论急切的吁求。面对这
种如潮的呼声，地方官员常
常委屈地说：我们的信息已
经非常公开了，面对质疑，
不断澄清谣言，官方不断发
布信息，而且这些信息，都
是官方调查的权威结论。
没有瞒报，没有遮掩，这就
是“信息公开”啊！

这种委屈貌似合理，实
则大谬。这仅仅是一些地
方政府、部门对“信息公开”
的理解，这种狭窄的理解，
与公众的理解有很大的距
离。地方官员需要俯下身
去听听舆论、公众和媒体对

“信息公开”的理解。
地方政府部门有必要

走出一个误区，所谓“信息
公开”，并不是仅仅给一个
官方结论，而是一个透明的
全过程。它不是一个静态
的概念，而是一个在媒体的
充分报道和监督下让信息
充分展现，由公众判断的动
态过程。

举个例子，比如某个地
方发生矿难了，当地政府垄
断了相关信息的发布，虽然
领导也迅速到现场指挥了，
并表示高度重视了，政府也
在第一时间发布了信息，并
以通稿的方式报道了矿难
情况。但这还不叫真正的
信 息 公 开 ，而 是“ 信 息 垄
断”，是单渠道的信息发布，
不符合“信息公开”的要求。

真正的信息公开，当然

要求政府要在第一时间发
布信息，但更重要的是，不
能垄断信息的发布，而要尊
重媒体多渠道地报道，多渠
道地展现事实，在多元的信
息和声音的“竞争”中由公
众判断事实如何。

这种媒体参与调查和
报道的过程，才是“信息公
开”。公开的关键，不仅仅
在于将事件的信息公开，而
在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行
为”也必须是公开的，必须
经受阳光的照射。也就是
说，政府的信息公开包含两
个层次：其一是第一时间公
开事件的官方信息，不遮
掩、不瞒报；其二是政府信
息公开行为本身，让权力在
阳光下运行，媒体可以监督

政府“公开信息”的行为。
后一个“公开”比前一个“公
开”更重要，因为它关系到
前一个信息是不是经得起
检验。

所以，地方政府不要害
怕媒体的报道，不要恐惧与
媒体的信息竞争。事实上，
如果心中无鬼，不想遮掩什
么，而是堂堂正正地想公开
真相，那么，就应该把媒体当
作朋友而不是敌人。媒体的
报道能够在信息的相互印证
中强化官方公信力，帮助官
方消除民间的怀疑。所以，
媒体的报道是帮忙而不是添
乱，除非官方公布的信息经
不起阳光的照射。

一些事件发生后，之所
以怀疑声不断，有的地方政

府难以赢得信任，关键在于
对媒体的排斥，没有很好地
借助媒体的报道提升官方
的公信力，而是走一条南辕
北辙之路，企图在信息闭
塞、信息垄断中强化官方权
威。官方的公信力怎么可
能离得开媒体呢？媒体的
介入，是政府多么好的“自
证清白”的机会，多么好的
强化说服力的途径，为什么
对这个朋友怀有敌意？

仅 给 官 方 结 论 ，不 叫
“信息公开”。“信息公开”不
是官方可以单独完成的，它
是一个需要在信息的互动、
竞争中印证的过程，没有哪
一种信息公开可以离得开
媒体的报道。

□曹林（媒体人）

来信

过时的探亲假
还是要改一改

据报道，近日被很多人
淡忘的探亲假，开始受到热
议。上世纪 50 年代、80 年
代，国务院先后公布过两版
关于“探亲假”的规定,没有
纳入非公企业；一些机关单
位、国企、事业单位落实情
况也不甚理想。

探亲假的建立是在一
定的时代背景之下的，上世
纪 80 年代还处于计划经济
的末期，没有双休日的概
念，没有小长假和大长假的
说法，子女与父母住在不同
城市的现象并不普遍，交通
也远没有现在的方便，所以
那时的探亲假的时间比较

长。现在看来，不论从时间
还是原则都已经有些不合
时宜，在此基础上，去探讨
执行情况确实不合适，也不
能客观地体现职工的福利
待遇以及单位对职工的关
爱程度。

笔者建议，针对此类已
经明显与时代不相匹配的
法规，应当及时予以修订，
不然过期的法规反倒会成
为一种美好而难以实现的
愿望，有损法律的严肃性和
权威性。

□金真（职员）

招生“男女有别”
才有损公正

看了昨日《新京报》刊

发的《招生“男女有别”无损
公正》一文，对其中的观点
不认同。里面说科学研究
表明，男性具有一定的语言
弱势，所以高校实行“男女
有别”，是为了解决性别结
构严重失衡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既然男性
在语言方面天然地普遍弱
于女性，为什么非要人为扭
转这种因天性造成的“阴盛
阳衰”？让男女各自去适合
自身发展的专业，不就是最
大的“公平”吗？如果语言
方面专业要对男生照顾，一
些理工科类的专业，是不是
又要对女生照顾？

文中还提到，对于教育
弱势群体来说，必要时需要
一些“弱势补偿”。我觉得,
如果基于出身、家庭状况、

受教育条件等人为造成的
差距，理应通过一定方式得
到弥补。但个人原因造成
的差距，比如智商、个人爱
好、能力、刻苦程度等，则
不应“照顾”。否则即是对
弱势的曲解，或说是对弱势
的无限扩大。

□邱蕾（职员）

打击卖假证
从“窝点”开始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北京中关村大街、中国人民
大学东门外成了假证买卖
一条街，在这条街上卖假证
的妇女不是孕妇就是怀抱
哺乳孩子。警察似乎也奈
何不了她们，因为《治安管

理办法》规定，怀孕和哺乳
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行
为人不被执行行政拘留。

很明显，这伙贩卖假证
的 妇 女 是 钻 了 法 律 的 空
子。有一位妇女为了长期
参加贩卖假证的活动，连生
了 6个孩子。难道对她们贩
卖假证的行为真的就没法
治了吗？我看并非。

俗 话 说 ：“ 擒 贼 先 擒
王。”在这些妇女背后，必然
有制作假证的“王”。虽然
不能行政拘留这些怀孕、哺
乳的妇女，但可以通过暗访
等形式顺藤摸瓜，找到制作
假证的窝点。把打击的重
点放到源头，而不是那些拿
孩子当挡箭牌的妇女，或许
可以有所突破。

□吴文元（职员）

昨天，有两个关于“改
革阻力”和“改革成本”的报
道，值得评说。

一个是新华社的报道，
温州车改因“大刀阔斧”备
受关注，但高额“车补”是否
涉嫌“变相福利”也引发一
些质疑。温州市经信委某
负责人坦言，人们对公车改
革的期望值很高，但对大多
数干部来说，毕竟公车象征
一种待遇，用差异化的补
偿，能“减少改革的阻力”。

第二个是，湖北武穴市
教 育 局 人 员 超 编 一 倍 左
右，该教育局局长在接受
采访时，也为这种现象找
到了理由——50 岁的人退
二线，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所以给他们发工资“也是
改革的成本”。

表面看来，这些回应似
乎并非毫无道理，甚至是

“理直气壮”的。但凡改革，
总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调
整，要想清除障碍、减少阻
力，总是需要付出一些成
本，这一点不容否认。但问
题在于：这些成本的度该怎
么拿捏，是不是付出再多都
是“对应且必要”的？显然
不是这样。

譬如公车改革，其整治
目的就是重建公车与公车
所用者的关系，祛除使用者
过重的公车利益支配权，本
就是要触动一些官员的既
得利益，如果为了所谓“减

少改革阻力”，付出了高于
改革前的“成本”，这样的改
革还“合算”吗？至于用“超
编”来解决机关年龄结构老
化，等于是用违法、违规行
为来解决效率问题，即便目
标达成，这样的“改革”也明
显有些“蚀本”。

公车改革也好，单位超
编治理也罢，最终都衍生出

“改革成本”的托词，说到底
不过是一种“本位主义”。
革自己的命总是艰难的，改
革牵涉到的是实际收益，倘
若只是从当事者的角度言
之，习惯了公车私用的官
员，习惯了“退居二线”、不
上班拿工资的职工，自然会
缺少摒弃既得利益的气度

和胸襟，难以催生出真正的
诚意和勇气。如此之下，出
现“理直气壮”的“必要成本
说”也就顺理成章了。

改革成本究竟应该怎
么算？显然，改革成本不能
仅从既得利益者内部的视
角来考量，它需要走出“本
位主义”。道理很简单，改
革 成 本 是 具 有 转 移 效 应
的。倘若改革过于注重减
少内部压力、追求稳定，那
么它必定会将改革压力转
移给社会，从而让改革遭遇
更多的阻力，令改革的整体
成本变大。

具体到公车改革和超
编治理上，为了当事者情绪
稳定而高额车补、机构臃肿

两倍以上，它看似减少了内
部的阻力成本，却增加了
纳税人为之付出的经济成
本、社会对制度设计者的心
理失望成本，乃至公车改革
和超编治理被拖延的时间
成本。相对于短期的、小圈
子的稳定，这实在是得不偿
失的。

一些改革探索者异口
同声的“必要成本”回应，无
疑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
改革在进行，对改革阻力的
认识要刷新，改革同样也需
要一场“成本核算”，这样的
核算必须让公众作为主体更
多地参与其中。否则，当利
益再分配，种种“必要成本”
式的借口必会层出不穷。


